
 

平安聚财宝（颐享版）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在本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聚

财宝（颐享版）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简称为聚财宝颐享。 

 

重 要 提 示： 

本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产品特色 

 账户资金 按月结算 

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或转入保险费均可进入聚财宝颐享保单账户，扣除初始

费用后按月享受结算利息。 

 结算保底 未来可期 

聚财宝颐享保单账户年化保证利率 1.75%，如果结算利率高于保证利率，将按实

际结算利率结算给付。 

 灵活领取 应急无忧 

聚财宝颐享保单账户拥有灵活的领取功能，在保单犹豫期后投保人可按照合同约

定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 

 

主要保单利益 

   1.保险责任 

 养老保险金 

主险合同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由您在投保时与我们约定，并在保险合同上载

明。男性被保险人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不得早于 60 周岁，女性被保险人养老保

险金开始领取年龄不得早于 55 周岁。主险合同首个养老保险金领取日为您与我们约

定的主险合同养老保险金开始领取年龄的保单周年日。 

自首个养老保险金领取日开始，被保险人每年到达保单周年日仍生存，我们按满

足给付条件当日保单账户价值的 1%（百分之一）向被保险人给付养老保险金，直至

主险合同终止。每次养老保险金给付后，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按给付的金额等额

减少。 

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经与我们协商一致，您可以变更养老保险金的领取年龄。



 

每次变更后的领取年龄均需大于变更当时被保险人的年龄。 

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身故，我们按下列两者的较大值给付身故保险金，主险合同终止: 

（1）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保单账户价值； 

（2）所交保险费－（累计部分领取+累计养老保险金领取）。 

我们给付的身故保险金已包含身故当时的保单账户价值。 

上述所交保险费指主险合同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及转入保险费之和。 

 

   2.其他权益 

 保单贷款： 

经我们审核同意后您可办理保单贷款。贷款金额不得超过申请贷款时保险合同现

金价值的 80%扣除各项欠款后的余额，每次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 6 个月，当未还贷款

本金及利息加上其他各项欠款达到现金价值时，保单账户价值为零。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主险合同成立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投保人之

外的其他权利人退还被保险人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

的继承人。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主险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被保险人

身故当时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 

 其他免责条款 



 

除以上责任免除外，主险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详见平安聚财

宝（颐享版）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以下条款中背景突出显示的内容“5.2 保险事故

通知”、“6.1 犹豫期”。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主险合同之日起，有 20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主险合同，

如果您认为主险合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主险合同，我们将

无息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主险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

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主险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

故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退保金及合同解除（退保）风险 

合同成立后，您可以申请解除合同。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申请书，并提供您

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合同终止。 

您在犹豫期后申请解除合同的，退保金为合同的现金价值，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

的书面申请之日起 30 日内向您退还。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由我们退还的那部分

金额，主险合同的现金价值等于退保时的保单账户价值扣除退保费用后的余额。我们

在退还现金价值时，如果您有欠交的保险费或其他未还清款项，我们会在扣除上述欠

款及应付利息后给付。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解除合同后，您不再享有原有的保障。 

 

投保范围: 0 周岁（出生满 28 日且已健康出院的婴儿）-80 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方式: 趸交、追加、转入 

 

保单账户运作原理 

如下图所示，保单账户价值随着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保单持续奖励、保单

利息计入保单账户而增加；随着养老保险金给付、主险保单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及相

应退保费用的收取而减少。当主险合同保单账户价值为零时，我们不承担保险责任。 



 

 

 

 趸交保险费：您可以在投保时一次性支付保险费，但应符合我们的规定。 

 追加保险费：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您可以随时向我们申请追加保险费，但需

符合申请时我们公示的追加保险费条件。追加保险费条件您可以通过我们公司官

网、95511 热线查询。 

 转入保险费：是指在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经您与我们协商并达成一致后转入的

保险费。转入保险费不包括趸交保险费和追加保险费。 

 初始费用：您支付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后或转入保险费转入后，我们收取一

定的比例作为初始费用，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保险费计入保单账户。 

趸交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最高不超过下表所示的上限，具体比例在保险单中载明。 

趸交保险费 初始费用上限 

人民币 50000 元及以下部分 5% 

人民币 50000 元以上部分 3% 

追加保险费的初始费用最高不超过追加保险费的 2%，具体比例在保险单中载明。 

转入保险费的初始费用占转入保险费的 1%。 

 保单持续奖励：若主险合同持续有效，我们在第 6 个保单周年日按前 6 个保单年

度转入保险费之和的 1%发放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我们在第 7 个及之

后的每个保单周年日按照该保单周年日的前一个保单年度转入保险费的 1%发放

保单持续奖励并计入保单账户。趸交保险费、追加保险费不享有保单持续奖励。 

 保单利息：主险合同保险期间内，每月第 1 日为结算日，保单利息在每月结算日

或主险合同终止时结算并计入保单账户。我们按主险合同每日 24 时的保单账户价



 

值与日利率计算当日保单利息，并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时保单利息。 

在结算日结算的，计息天数为主险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若在上月有结算

过保单利息的，计息天数为从上月最近一次结算保单利息之日至上月最后一日的

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公布的结算利率。在主险合同终止时结算的，计息天数

为截止至主险合同终止时当月的实际经过天数；若在当月有结算过保单利息的，

计息天数为从当月最近一次结算保单利息之日至主险合同终止时的实际经过天数。

日利率为主险合同规定的保证利率对应的日利率。 

 保单利息的保证：自第 2 个保单年度起在每个保单年度的第 1 个结算日零时，或

主险合同终止时，如果按保证利率计算的保单账户价值高于实际保单账户价值，

我们按差额结算额外的保单利息并计入保单账户。保证利率为年利率 1.75%，对

应的日利率为 0.004795%。 

 部分领取：犹豫期后，您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保单账户价值。保单账户价值按部分

领取及相应退保费用的收取而减少。申请部分领取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被保险

人当时未发生保险事故；领取金额和领取后的保单账户价值均符合我们规定的最

低金额要求，最低金额要求指根据本产品保全规则设定的最低金额要求，该要求

您可以通过拨打 95511 咨询了解；在男性被保险人 60 周岁保单周年日前、女性被

保险人 55 周岁保单周年日前，每个保单年度部分领取金额之和不得超过所交保险

费的 20%。 

 退保费用：您在部分领取或退保时，我们会收取相应的退保费用。部分领取时，

退保费用为部分领取前后保单账户价值减少的金额乘以退保费用比例；退保时，

退保费用为保单账户价值乘以退保费用比例。退保费用比例具体见下表： 

 保单年度 
第 1 

保单年度 
第 2 

保单年度 
第 3 

保单年度 
第 4 

保单年度 
第 5 

保单年度 
第 6 及以后
各保单年度 

退保费用比例 3% 2% 1% 1% 1% 0% 

 

万能账户投资策略 

 资产配置目标：本账户投资目标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尽量提高账户的投资收

益率，捕捉市场高收益资产；长期收益足以维持结算利率水平在市场同业的竞争

力；维持适当流动性水平。 

 资产配置策略：在满足资产负债匹配的基础上，以配置同等信用到期收益率相对

较高以及风险水平合理的金融产品为主；配置适量货币类或中短久期的固定收益

资产以保证组合的流动性；同时在风险可控、收益合理的前提下，可适度配置权

益类资产（包括新股、定增等）或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工具。 



 

 投资工具：包括现金及等价资产、固定收益资产、权益类资产、非资本市场资产

及其他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工具。 

 

投保举例 

30 岁男性，购买平安聚财宝（颐享版）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首年趸交保险

费 200000 元，趸交保险费 5 万元初始费用比例为 5%，5 万元以上部分初始费用比例

为 3%。从 60 岁开始领取养老保险金。 

利益演示表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趸交及

追加保
险费 

累计趸
交及追
加保险

费 

趸交及
追加保
险费初

始费用 

当年进
入万能
账户价

值 

万能结息利益演示（4%） 最低保证利益演示（1.75%） 

养老
保险
金 

累计领
取养老
保险金 

万能账

户价值 

身故保

险金 

现金价
值（退保
金） 

退保

费用 

养老
保险
金 

累计领
取养老
保险金 

万能账

户价值 

身故保

险金 

现金价
值（退
保金） 

退保

费用 

1 200000 200000 7000 193000 0 0 200720 200720 194698 6022 0 0 196378 200000 190486 5891 

2 0 200000 0 0 0 0 208749 208749 204574 4175 0 0 199814 200000 195818 3996 

3 0 200000 0 0 0 0 217099 217099 214928 2171 0 0 203311 203311 201278 2033 

4 0 200000 0 0 0 0 225783 225783 223525 2258 0 0 206869 206869 204800 2069 

5 0 200000 0 0 0 0 234814 234814 232466 2348 0 0 210489 210489 208384 2105 

6 0 200000 0 0 0 0 244207 244207 244207 0 0 0 214173 214173 214173 0 

7 0 200000 0 0 0 0 253975 253975 253975 0 0 0 217921 217921 217921 0 

8 0 200000 0 0 0 0 264134 264134 264134 0 0 0 221734 221734 221734 0 

9 0 200000 0 0 0 0 274699 274699 274699 0 0 0 225615 225615 225615 0 

10 0 200000 0 0 0 0 285687 285687 285687 0 0 0 229563 229563 229563 0 

20 0 200000 0 0 0 0 422887 422887 422887 0 0 0 273052 273052 273052 0 

30 0 200000 0 0 6260 6260 625976 625976 625976 0 3248 3248 324780 324780 324780 0 

40 0 200000 0 0 8380 80009 837998 837998 837998 0 3494 37063 349370 349370 349370 0 

50 0 200000 0 0 11218 178738 1121833 1121833 1121833 0 3758 73439 375822 375822 375822 0 

60 0 200000 0 0 15018 310906 1501805 1501805 1501805 0 4043 112569 404276 404276 404276 0 

70 0 200000 0 0 20105 487841 2010476 2010476 2010476 0 4349 154662 434885 434885 434885 0 

75 0 200000 0 0 23262 597652 2326170 2326170 2326170 0 4510 176889 451048 451048 451048 0 

 

重要提示：平安聚财宝（颐享版）养老年金保险（万能型）为万能保险，

该利益演示是基于本公司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本公司的历史经营业

绩，也不代表对本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

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按 4% 结算利益演示水平。 
* 以上演示为假定主险没有追加保费及部分领取的情况。 

* 以上利益演示数据仅反映被保险人在此前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况下当前保单年度

的对应数值。 

* 上表演示万能趸交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计入万能账户，万能账户价值的结算利率

是不确定的，但万能账户价值不低于按年利率1.75%结算所得数值。 

* 万能账户价值按万能账户部分领取及其相应退保费用、万能养老保险金领取等额减少。 



 

* 如果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费或万能账户部分领取等情况与上表不同，以上所列的保险

利益数值需要相应调整。 

* 万能趸交及追加保险费的支付在保单年度初进行。 

* 上表中除趸交及追加保险费、累计趸交及追加保险费、趸交及追加保险费初始费用、

当年进入万能账户的价值外，所有数值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当年进入万能账户的价值

未考虑利息。 

* 本保险产品计划所列保险利益、数值等，均以被保险人的周岁年龄计算所得。如果

设定的年龄与实际年龄不同，对应的保险利益和数据等将会有所不同。 

* 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取整所得。 

* 上述利益演示中，假定无其他未还清款项。 

* 追加保险费条件可能调整，以您实际申请时我们公示的追加保险费条件为准，您可

通过我们公司官网、95511 热线了解。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资料供您理解保险条款所用，各项内容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邮编  518033 

全国统一总机  400 8866 338 


